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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等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电动车生产、销售环节的监管，严格执行

生产、销售有关安全标准要求和规定，避免假冒伪劣、不合格电

动车流向市场。供电公司要深入开展居民住宅楼配电设施火灾隐

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，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供电公司开展剩余电

流保护装置、表箱与配电箱及线路与电缆等配电设施的火灾隐患

排查整治工作。 

三、集中开展“三合一”、“四清一查”专项检查。即日起至

年底，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“三合一”、“四清一查”

专项整治力度。要在前三季度整治工作的基础上，集中对“三合

一”、“九小场所”、老旧小区、居民住宅楼等进行检查。要重

点开展“四清一查”专项整治，即小场所清违规住人，住宅楼道

清违规存放电动车、摩托车和可燃物，住宅阳台清可燃杂物，消

防通道清违规停放车辆和障碍物；查违规用火、用电、用气、用

油。要重点排查新增和回潮的“三合一”场所火灾隐患，做到一

家一档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并跟踪督促整改。对整改合

格的“三合一”场所，要明确日常监管责任人，定期进行回访检

查，填写回访检查记录，严防“回潮”。 

四、进一步夯实消防基层基础。各地要坚持简易实用的原则，

稳步推进“5+1”简易消防设施安装工作，要推动沿街店铺、小作

坊、老年人、儿童场所等重点应用场所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

报警器。要积极推进街道、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工作，整合多种

力量资源，结合值班安排和在岗情况，分时段优化微型站人员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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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明确职责分工。要加强联勤联训，利用微型消防站“打早、

打小”的特点，将分散的微型消防站纳入支队、大队及辖区中队

指挥体系，实施统一调度指挥，提高协同作战能力，做到“会接

警出动、会操作器材、会实施扑救、会开展检查、会组织宣传”。

各地要强化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，将“5+1”、微型站纳入为民办

实事项目。 

五、加强提示性、警示性消防宣传教育。各地要充分利用传

统媒体和新兴媒体，紧紧围绕秋、冬季节火灾特点，广泛宣传火

灾防范措施，普及安全用火、用电、用气、用油等防火常识和逃

生自救知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发动基层网格组织和消防志愿者，

深入社区和居（村）民家庭开展火灾案例警示教育活动。提醒群

众，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、中小学生、孤寡老人等群体吸取火灾

事故教训，主动检查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，采取正确的疏散逃生

方式方法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

管委会于2016年10月20日前向市消防联席会议办公室（市消防支

队）报送贯彻落实上述措施的具体工作方案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

2016年10月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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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直有关单位：市发改委、经信委、商务局、教育局、公安

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住建局、城乡规划局、市政公用

事业局、文广新局、卫计委、旅游局、安监局、国资委、工商局、

质监局、国网泉州供电公司，市消防支队。 


